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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龙晓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晓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丽芳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 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 股送股数 每 10 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5 0 0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欧阳国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街道圣都南路 88 号

电话 0760-89913220

传真 0760-88885870

董秘邮箱 dsh@china-oms.com

公司网址 http://www.china-oms.com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街道圣都南路 88 号

邮政编码 528455

公司邮箱 dsh@china-oms.com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专业的智能装备制造生产商，主要从事智能生产设备及生产线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

公司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电器、环保新能源及其他行业等领域，是实现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和高效化的关



键装备。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换热器生产智能设备、管路加工智能设备、其他定制智能设备（包括环保设

备、锂电池热压整形设备和风电叶片根部数控铣削机等）。公司产品已应用于液冷、数据机房、新能源

汽车等行业，公司产品线不断拓展。

公司自 2003 年成立以来，深耕热交换和管路加工技术，以帮助客户提升工艺水平、突破产能瓶颈、

解决生产痛点为目标，专注研发保持技术优势，通过多年非标自动化生产线的经验累积，形成了领先的

技术优势和良好的市场口碑，与国内外主要电器生产企业如美的集团、奥克斯、海信家电、TCL 家电、

四川长虹、大金空调、松下电器、江森自控、特灵、开利、富士通将军、三菱重工海尔等保持长期稳定

合作关系，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和下游电器行业实现了共同成长。

公司利用省级技术研发中心、省级工程实验室、子公司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数控系统集成能力等

关键资源要素，可以针对客户不同需求提供产品生产用自动化装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安装调试、技术

升级改造、售后等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公司根据下游行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国家产业政策指引的方向

结合自身特色进行产品研发、储备和技术升级。公司通过行业口碑、商业谈判及投标等方式来获取订单，

公司采用“以产定购为主，计划订购为辅”的采购模式，以直销的模式面向客户销售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没有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增减比例% 2023 年末

资产总计 1,045,096,995.61 807,606,708.93 29.41% 642,028,60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61,442,528.43 362,478,129.77 54.89% 304,825,39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6.76 6.04 11.99% 5.0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6.86% 56.23% - 53.17%

资产负债率%（合并） 45.22% 53.92% - 51.48%

2025 年 2024 年 增减比例% 2023 年

营业收入 394,034,381.80 358,414,797.25 9.94% 324,939,66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4,570,825.93 55,822,456.31 33.59% 48,164,68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68,934,828.77 52,716,281.28 30.77% 42,082,41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1,013,574.61 116,850,611.23 -5.00% 75,414,688.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

算）

16.95% 16.73%

-

1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依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计算）

15.67% 15.80%

-

1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4 0.93 22.58% 0.80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091,001 6.82% 18,569,400 22,660,401 27.3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30,600 0.55% -330,600 0 0%

董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5,908,999 93.18% 4,430,600 60,339,599 72.7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928,699 73.21% 330,600 44,259,299 53.32%

董事、高管 0 0% 0 0 0%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60,000,000 - 23,000,000 83,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198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

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

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中山市奥美

森工业技术

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27,448,600 0 27,448,600 33.0706% 27,448,600 0

2 中山市鑫元

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6,035,370 0 6,035,370 7.2715% 6,035,370 0

3 关吟秋 境内

自然

人

5,932,000 0 5,932,000 7.1470% 5,932,000 0

4 雷林 境内

自然

人

5,900,000 0 5,900,000 7.1084% 5,900,000 0

5 中山市金元

海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5,276,630 0 5,276,630 6.3574% 5,276,630 0

6 龙晓斌 境内 4,329,000 0 4,329,000 5.2157% 4,329,000 0



自然

人

7 信达证券－

兴业银行－

信达证券奥

美森 1 号北

交所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基

金、

理财

产品

0 1,670,000 1,670,000 2.0120% 1,670,000 0

8 广东宏升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广东

宏腾七号投

资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基

金、

理财

产品

1,270,583 -370,583 900,000 1.0843% 0 900,000

9 龙晓明 境内

自然

人

649,699 0 649,699 0.7828% 649,699 0

10 孙延昌 境内

自然

人

0 531,030 531,030 0.6398% 0 531,030

合计 - 56,841,882 1,830,447 58,672,329 70.6896% 57,241,299 1,431,030

注：本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表格所列示数值总和不符，均为采用四舍五入所致。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股东龙晓斌、关吟秋、龙晓明、雷林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其中，龙晓斌、龙晓明为兄弟关

系，龙晓斌、关吟秋为夫妻关系，龙晓明、雷林为夫妻关系；

2、股东中山市奥美森工业技术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龙晓斌、龙晓明、雷林合计持有中山市

奥美森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3、股东龙晓斌持有中山市鑫元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8.35%的合伙企业份额，股东龙晓明

持有中山市金元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2.56%的合伙企业份额。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 广东宏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宏腾七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000

2 孙延昌 531,030



3 范玉金 452,133

4 盛波 408,600

5 徐增栋 294,000

6 张勤 273,329

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51,926

8 何时金 241,027

9 胡红 230,000

10 陈良均 220,800

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1）截至报告期末，中山市奥美森工业技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2,744.86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33.07%，为公司控股股东。

（2）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龙晓斌、龙晓明、关吟秋及雷林。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奥美森技术的股东为龙晓斌、龙晓明和雷林，持股比例分别为56%、35%、

9%。龙晓斌、龙晓明、关吟秋及雷林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2.90万股、64.97万股、593.20万股、590.00

万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5.22%、0.78%、7.15%、7.11%。龙晓斌、龙晓明、关吟秋及雷林合计直接及

间接控制公司4,425.93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3.32%。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9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3.2.1. 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资产情况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权利受限

类型
账面价值

占总资产的比

例%
发生原因

无形资产-土地使

用权

无形资产 抵押
54,218,852.97 5.19%

银行长期借款抵押

固定资产-房屋建

筑物

固定资产 抵押
83,842,082.15 8.02%

银行长期借款抵押

投资性房地产-房

屋建筑物

投 资 性 房

地产

抵押
2,147,719.18 0.21%

银行长期借款抵押

货币资金-其他货

币资金

货币资金 其他（保证

金）
2,140,796.43 0.20%

票据、ETC 等保证金

总计 - - 142,349,450.73 13.62% -

资产权利受限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抵押土地和厂房是公司为取得银行贷款所需，保证金、承兑汇票履约金均为日常经营所需，占比较

小，上述资产权力受限事项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融资效率，不会对公司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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